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5053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林家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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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調偵字第427

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（原案號：

113年度審易字第1708號）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

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林家溙犯傷害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

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林家溙於民國113年1月31日13時許，在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

路000號15樓之5辦公室內，因公事與同事黃俊瑜發生口角爭

執，林家溙心生不滿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徒手抓住黃俊瑜

頭部撞擊電腦及桌面，再以手臂勒住黃俊瑜頸部拖行撞牆，

致黃俊瑜受有頭部鈍挫傷併輕微腦震盪、臉部擦挫傷、左上

犬齒、左上第一小臼齒、左上第二小臼齒、左下第二小臼齒

缺損之傷害。

二、以上犯罪事實，有下列證據可以證明：

　㈠被告林家溙之自白。

　㈡證人即告訴人黃俊瑜之指述。

　㈢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、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。

三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
四、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事關係，本應相互尊重，以理性、

和平方式溝通、解決紛爭，被告僅因細故即以手抓住告訴人

頭部撞擊電腦及桌面，再以手臂勒住告訴人頸部拖行撞牆，

致告訴人受有如上所載傷勢，顯見被告情緒控制能力不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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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缺對他人身體法益之尊重，犯後也未能獲取告訴人原諒，

實有不該；但念及被告於審理時已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及

其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，並衡量其教育程度、家庭

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

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

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

訴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　法　官  黃三友

以上正本，係照原本作成，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盧重逸

附錄論罪之法條：

刑法第277條第1項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01

02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03

04

05

06

07

08

09

10

第二頁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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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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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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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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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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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調偵字第427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（原案號：113年度審易字第1708號）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林家溙犯傷害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林家溙於民國113年1月31日13時許，在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15樓之5辦公室內，因公事與同事黃俊瑜發生口角爭執，林家溙心生不滿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徒手抓住黃俊瑜頭部撞擊電腦及桌面，再以手臂勒住黃俊瑜頸部拖行撞牆，致黃俊瑜受有頭部鈍挫傷併輕微腦震盪、臉部擦挫傷、左上犬齒、左上第一小臼齒、左上第二小臼齒、左下第二小臼齒缺損之傷害。
二、以上犯罪事實，有下列證據可以證明：
　㈠被告林家溙之自白。
　㈡證人即告訴人黃俊瑜之指述。
　㈢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、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。
三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四、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事關係，本應相互尊重，以理性、和平方式溝通、解決紛爭，被告僅因細故即以手抓住告訴人頭部撞擊電腦及桌面，再以手臂勒住告訴人頸部拖行撞牆，致告訴人受有如上所載傷勢，顯見被告情緒控制能力不佳，欠缺對他人身體法益之尊重，犯後也未能獲取告訴人原諒，實有不該；但念及被告於審理時已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及其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，並衡量其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。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　法　官  黃三友
以上正本，係照原本作成，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盧重逸
附錄論罪之法條：
刑法第277條第1項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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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調偵字第427
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（原案號：
113年度審易字第1708號）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
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林家溙犯傷害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
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林家溙於民國113年1月31日13時許，在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
    號15樓之5辦公室內，因公事與同事黃俊瑜發生口角爭執，
    林家溙心生不滿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徒手抓住黃俊瑜頭部
    撞擊電腦及桌面，再以手臂勒住黃俊瑜頸部拖行撞牆，致黃
    俊瑜受有頭部鈍挫傷併輕微腦震盪、臉部擦挫傷、左上犬齒
    、左上第一小臼齒、左上第二小臼齒、左下第二小臼齒缺損
    之傷害。
二、以上犯罪事實，有下列證據可以證明：
　㈠被告林家溙之自白。
　㈡證人即告訴人黃俊瑜之指述。
　㈢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、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。
三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四、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事關係，本應相互尊重，以理性、
    和平方式溝通、解決紛爭，被告僅因細故即以手抓住告訴人
    頭部撞擊電腦及桌面，再以手臂勒住告訴人頸部拖行撞牆，
    致告訴人受有如上所載傷勢，顯見被告情緒控制能力不佳，
    欠缺對他人身體法益之尊重，犯後也未能獲取告訴人原諒，
    實有不該；但念及被告於審理時已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及
    其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，並衡量其教育程度、家庭
    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
   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
   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
    訴。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　法　官  黃三友
以上正本，係照原本作成，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盧重逸
附錄論罪之法條：
刑法第277條第1項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
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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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調偵字第427號），因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（原案號：113年度審易字第1708號）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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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四、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事關係，本應相互尊重，以理性、和平方式溝通、解決紛爭，被告僅因細故即以手抓住告訴人頭部撞擊電腦及桌面，再以手臂勒住告訴人頸部拖行撞牆，致告訴人受有如上所載傷勢，顯見被告情緒控制能力不佳，欠缺對他人身體法益之尊重，犯後也未能獲取告訴人原諒，實有不該；但念及被告於審理時已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及其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所生危害，並衡量其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。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　法　官  黃三友
以上正本，係照原本作成，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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